附件2
玉林市科研诚信承诺书

申报单位一（全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二（全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若为多个单位联合申报，按申报单位排序顺次填写上述信息）
本单位、本人郑重承诺:
一、在项目的申请、评估评审、检查、项目执行、验收等全过程中杜绝弄虚作假、重复申报、抄袭剽窃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、无正当理由不按合同约定执行等科研不端行为。

二、项目获立项后，严格遵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开展科研活动，规范使用和管理科技经费，遵守科学道德和诚信要求，严格执行《玉林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结题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管理规定和项目合同书中的约定，配合科技局、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及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。按时提交项目年度实施情况书面报告和《玉林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经费年度决算表》，及时申请项目验收。
三、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完全责任。
四、若发生违法失信行为，愿意接受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承诺单位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承诺单位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
（若为多个单位联合申报，按申报单位排序顺次填写承诺单位和法定代表人信息并按要求签字、盖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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